
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受贈收入管理及使用辦法 

113 年 6月 14 日校務會通過 

113 年 6月 21 日第 4 屆第 8 次董事會通過 

 

第一條 本為妥善使用各界之捐贈，並符合捐贈人之美意，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受贈收入，係指本校無償收受各界捐贈之捐款、動產、不動產，包括

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設備或其他資產等。 

第三條 受贈收入之收受依不同性質區分如下： 

一、受贈收入屬現金及銀行存款者，應確實交付本校收受。 

二、受贈收入屬有價證劵者，本校鑒於管理之便利性，僅接受已公開上市上櫃之

有價證券，捐贈者應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確實點交。 

三、受贈收入屬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由捐贈者出具當年度購買之發票或第三方專

業機構之鑑價證明書後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校依此開立捐贈收據，並依本校

「財產管理辦法」辦理登錄及管理；捐贈動產若未提供取得發票之影本，僅提供

無載明金額之捐贈收據(感謝狀)。 

第四條 學校收受之受贈收入，皆歸學校所有，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第五條 各界捐款區分二類： 

一、未指定用途或單位之捐款。 

二、指定用途或單位之捐款：捐款者指定使用單位或特定運用項目，例如建築工

程、學術研討會、獎助學金、弱勢學生助學及輔導、圖書或設備或其他校務發展

相關費用等。捐款者應與本校簽訂捐款意向同意書，載明捐贈目的、捐款使用方

式及期限。惟指定用途或單位之捐款(現金及銀行存款)，本校得於收受該筆受贈

收入時，由財務會計室提列該捐款金額 10%作為行政費用。 

第六條 受贈收入之使用原則如下： 

一、未指定用途或單位之捐款：全數歸本校統籌運用。 

二、指定用途或單位之捐款 ：由使用單位按捐款意向同意書編列事工計畫及預算，

循校內行政程序經核准後始得使用。 

第七條 指定用途或單位之受贈收入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循校內行政程序經董事會 （第

一項、第二項）或校長（第三項、第四項）核准後由學校統籌運用： 

一、原捐贈目的已達成，或捐贈用途已不存在者。 

二、指定用途(單位)捐款連續二年以上未經動用者。 

三、指定用途捐款餘額未達新台幣十萬元者。 

四、捐贈之實物已喪失其原捐贈目的。 

受贈單位除前項所述情形外，如有變更捐贈用途之需，應先取得捐贈者書面同意，

再提報使用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始能執行。 

第八條 受贈收入之管理、支用及核銷，應依本校會計程序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陳請董事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捐款意向同意書                                            

一、 捐款者資訊(如以公司名義捐款，請填公司資訊) 

捐款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手機  連絡電話  

Email  

地址  

二、 捐款金額：新台幣                   元整 

三、捐款用途： 

□1.不指定用途(由學校統籌運用於校務營運經費) 

□2.指定用途（以下依需求優先順序排列，請在下列用途中勾選，若勾選數種時請同

時填具金額） 

用途及說明 金額 

□人力永續：支持學校教師職員之人事費用及教師教學研究、著作發表、

神學叢書翻譯等費用，以使神學教育得以永續經營 

 

□設備及修繕：支持學校購置圖書及資料庫 、資訊系統更新 、各項設備汰

舊換新、建物及環境之修繕與整修費用、老舊建物重建費用等 

 

□獎助學金：支持在校學生之學雜費、生活費、書籍購買費等  

□其他：                                   

※同意本院得於收受該筆奉獻收入時，由財務會計室提列該捐款金額 10%作為行政費用 

※同意若指定捐贈目的已不存在或捐贈後無特殊事由二年未支用者，或餘額未達新台

幣十萬元者，為活絡校務資金之運用，本捐款得循校內行政程序經董事會或院長核准

後由學校統籌運用。 

三、指定用途之款項，建請執行完成日期： 

（1）□建請於     年  月  日前執行完畢。 

□1.指定用途之款項如有剩餘，同意轉為提供學校各項教育事務所需經費。 

□2.指定用途之款項如有剩餘，同意依原指定用途繼續支用完畢。 

（2）□無指定完成日期，依指定用途使用完畢。 

四、是否同意將姓名、捐款金額等資訊公開於本院院訊或網站？  

□同意 □不同意（以匿名方式刊登）。 

 

 

捐款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